附件1
辽宁大学文化科技园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申请入驻程序

为进一步做好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更好地发挥创业基地的引领、培育、孵化作用，现将申请入驻创业基地的相关事项公布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创业基地入驻条件
1.创业团队原则上要求由3-5人组成，负责人及其主要成员应为辽宁大学在校学生或毕业一年之内的学生；
2.创业团队成员中在校学生应学有余力，每学期按学校规定修满学分；
3.创业团队自愿接受创业基地的相关管理制度，并遵守执行；
4.入驻企业必须是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法人实体。
二、创业基地入驻程序
1.创业团队以学院推荐或个人报名的方式向创业基地提交入驻申请；
2.入驻申请材料包括：入驻基地申请书（附件2），法定代表人简历及身份证明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等（企业委托代办相关手续的，需提供注册登记所需的有关证明材料）；
3.由创业基地对项目申请材料进行审查，邀请专家对创业团队进行现场评审，确定入驻团队；
4.企业入驻创业基地。
三、入驻企业享受的优惠政策
1.创业团队将获得由“辽宁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扶持资金”提供的项目启动资金，额度由5000-20000元不等，视项目具体市场前景情况而定；
2.创业基地将提供免费的工位、桌、椅等基础办公器材和水、电、网络等公共资源；
3.创业基地将派专人指导或协助办理工商、税务登记和变更、年检及企业代码、银行开户手续；
4.创业基地将提供政策咨询，联系有协作关系的咨询公司或通过专家库为企业提供技术与管理的咨询服务；
5.其他与创业有关的事宜。



辽宁大学文化科技园
                                                   2016年6月29日
















